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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 

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 

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消除和防止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高级别圆桌

会议讨论指南 
 
 

  秘书处的说明 
 
 

 一. 导言 
 

 

1. 委员会在 2006 年举行的第五十届会议上决定，每年的互动式高级别圆桌会

议将侧重于在执行以往就优先主题所作承诺方面的经验、汲取的教训和良好做法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6/9 号决议，第 3 段)。 
 

 二. 组织事项 
 
 

 A. 主题 
 
 

2. 高级别圆桌会议将重点关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优先主题：

“消除和防止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9/15 号决议，第 2(d)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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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与会者 
 

3. 高级别圆桌会议将为出席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会员国高级别代表提供

一个开展对话，分享经验、所汲取教训的机会。高级别代表可能包括：妇女事务

部长；促进性别平等国家机制的负责人；家庭和儿童事务、卫生、教育、司法、

社区事务、外交、财政等其他相关各部以及国家统计局的高级官员。圆桌会议将

对委员会其他成员和观察员开放。 

 C. 时间 
 

4. 高级别圆桌会议定于 2013 年 3 月 4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至 6 时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举行。 

 D. 形式 
 

5. 为使得尽可能多的与会者可以进行互动，圆桌会议将同时就同一主题举行两

场平行会议。 

6. 两场平行会议的主席将引导讨论，以增强圆桌会议的互动性质。发言不得超

过三分钟。将鼓励发言者提出问题并就对话中的插话发表评论。不主张提出书面

发言。 

7. 来自联合国系统某实体的一名高级官员和民间社会的一名代表将在对话最

后发表评论意见。随后主席将结束会议。 

 E. 成果 
 

8. 高级别圆桌会议的成果将载于主席的总结。 

 

 三. 高级别圆桌会议的讨论要点 
 
 

 A. 背景 
 

9. 委员会 2013 年优先主题所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并根据各种特定视角和方

法，反映了以往的一部分政府间讨论和成果。下文概述了主要政策工具和指导。 

10.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为解决歧视问题提供了总体框架。消除对

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工作对《公约》提供了明确的解释，毫不含糊地确认暴力是一

种歧视，并强调各国有责任和义务根据《公约》的各项条款防止和应对暴力行为

(见一般性建议 12 和 19)。具体义务还载入了《儿童权利公约》，其中要求各国采

取措施，保护女童免遭暴力侵害(见第 19 和 34 条)。 

11.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
1
 呼吁各国政

府采取综合措施，消除和防止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行动纲要》特别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C.96.IV.13)，第一章，决议 1，附件一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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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各国政府批准和/或执行国际人权文书，包括《公约》，同时考虑到一般性建

议 19，制定和(或)实施关于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立法，其中强调预防暴力、

起诉罪犯、为确保遭到暴力的妇女得到保护而采取措施，获得公正、有效的救济

和暴虐者的改造等。《纲要》还呼吁各国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和方案、让受暴力

侵害的妇女获得司法机制的救助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改变

男子和妇女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模式，消除偏见、习俗和一切基于男女尊卑思想和

男女定型角色的其他做法。 

12. 《行动纲要》强调，需要在所有相关层面制定和实施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的行动计划，并在政府预算中拨出足够的资源。《纲要》呼吁提供一系列服务和

对策，包括资金充足的收容所，医疗、心理和其他咨询服务，免费或低成本的法

律援助，以及建立体制机制，使妇女和女孩能够在一个更安全和保密的环境下报

告她们所遭受的暴力行为。《纲要》还呼吁各国政府确保移民妇女和残疾妇女等

特定的妇女群体无障碍地获得服务，并向遭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和家庭进行宣传，

说明他们可以获得的援助。 

13. 《纲要》呼吁区域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系统、国际金融机构及其他行动

者，包括私营部门、工会、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社会行动者，支持政府应对和

预防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14. 大会在以往各项关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决议中，包括在《消除对妇女的暴

力行为宣言》(第 48/104 号决议)和关于加紧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

行为的各项决议中(第 61/143、62/133、63/155、64/137 和 65/187 号决议)，要

求采取综合办法处理暴力行为，方法包括全面立法，各级政府协调机制，资金充

足的国家政策和行动计划，提供一系列保护和预防方面的多部门服务和对策，参

与应对和预防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专业人员的能力建设，数据收集和研

究。大会承认暴力行为的普遍程度和影响，并强调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是一

种侵犯人权行为。人权理事会也在各项决议中(例如第 14/12、17/11 和 20/12 号

决议)确认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普遍性和后果，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整体和全面

的对策，以消除和预防暴力行为，同时强调这些措施的尽责标准。 

15. 妇女地位委员会通过的多项商定结论均涉及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问题。

委员会在其 1998 年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商定结论中讨论了需要保护和支助

遭受暴力的妇女和女孩的问题(见 E/1998/27-E/CN.6/1998/12 和 Corr.1)，并在

其 2007 年商定结论中讨论了需要提供全面服务，以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

侵害女童行为的问题(见 E/2007/27-E/CN.6/2007/9，第 14.9(c)段)。 

 B. 讨论指南 
 

16. 在圆桌会议期间，会员国高级别代表预计将从注重国家采取的行动，汲取的

经验教训，取得的成就和良好做法，以及差距和挑战的辅助数据，在可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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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于在国家一级执行关于优先主题的承诺。秘书长关于针对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童行为提供多部门服务和对策的报告和预防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报告

(将分别作为E/CN.6/2013/3和 E/CN.6/2013/4印发)阐述了与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五十七届会议优先主题有关的问题。会议将讨论在以下领域所采取的行动和取得

的成果： 

 (a) 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根源以及使此种暴力行为合法化、加剧

或容忍此种行为的态度、信仰和行为；  

 (b) 发展和扩大与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并促使社会各阶层

参与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 

 (c) 发展和扩大各种协调一致的多部门服务和对策，以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

女孩行为的多层面影响； 

 (d) 让所有妇女和女孩，包括面临着各种多重和交叉歧视行为的妇女和女童

有更多机会受益于服务和多部门的对策； 

 (e) 建立相关机制，确保执行在国家一级的承诺和协定，包括提供足够的资

源，并制定有效的监测和评价程序，以评估法律和政策的效力。 

 

 


